
違反傳染病防治法意見陳述書 

陳 

述 

人 

資 

料 

姓    名  
出 生 

年 月 日 
 統一編號  

 電    話  住 址   

舉 發 書 編 號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違反傳染病防治法案件舉發通知書  第                    號    

法 

令 

資 

料 

違   反 

 

法   令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25條第 2項規定病媒

孳生源之公、私場所，其所有人、管

理人或使用人應依地方主管機關之通

知或公告，主動清除之。 

處  罰 

 

法  令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70條第 1項第 1款 
處新臺幣 3千元以上 1萬 5千元以 
下罰鍰；必要時，並得限期令其改 
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按次處罰之。 

陳 

述 

意 

見 

內 

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述人簽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註：一、請陳述人檢附舉發通知書影本，陳述意見內容應與法令規定及違反事實有關。 

二、陳述意見內容欄位如不敷填寫，得填寫於其他紙張後黏貼於本陳述書上，並由陳述人於騎

縫處蓋章。 

三、請於文到 7日內送(寄)達臺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：70256臺南市南區大同路二段 752

號之 10 收。 



 

※舉發單編號 請參考此處填寫 

 

※請依文件格式正楷清晰書寫後，請(寄)送至 

70256臺南市南區大同路二段 752號之 10 臺南市政府登革

熱防治中心  收 

 

 

 


